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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治。 

（三十二）行政院函送黃委員昭順就自由貿易港區設置管理問題所提質詢

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1 年 12 月 4 日院臺專字第 1010073853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2-8-823） 

黃委員就自由貿易港區（以下簡稱自由港區）設置管理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有關機關查復

如下： 

一、民國 92 年「自由貿易港區設置管理條例」立法之初，係由跨部會組成之自由貿易港區協調委

員會，統掌政策之發展與協調，並由行政院經建會擔任幕僚。惟隨著自由港區政策發展漸上

軌道，爰於 98 年修法，改由交通部擔任主管機關，綜理自由港區之發展方向與營運招商等事

宜，並自同年起除各自由港區管理機關成立專責工作小組，負責各港區相關業務之推動執行

外，交通部亦已成立跨部會推動小組，負責審議自由港區發展政策、劃設案件及協商跨部會

事項。倘各部會間仍無法達成共識或涉及政策決定性議題，則由經建會進行協商，現行機制

實已具備專責機構之功能。 

二、查自由港區有 5 處海港及 1 處空港，計 110 家事業進駐營運，已發展國際貿易、多國加值再出

口、國際物流配銷及檢測維修服務等多元營運模式。在營運績效方面，前 3 年（98 年至 100

年）進出口貿易值平均年成長率為 43.66%，本（101）年 1 至 9 月成長率達 66.48%，預估全

年貿易值超過 4,300 億元，已具初步成效。近期為配合航港體制改革、自由港區營運管理需求

及推動高雄港加入倫敦金屬交易中心（LME）遞交港，行政院已於本年 10 月 25 日將「自由

貿易港區設置管理條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送請貴院審議。後續推動重點，除配合修訂相關

子法外，將持續強化已發展之營運模式，並開創爭取高雄港為倫敦金屬交易中心遞交港，鞏

固區域配銷樞紐地位；鬆綁革新法規制度，創造檢測維修模式之利基；以「前店後廠」構想

連結自由港區與國內外腹地產業，擴大加值效果；推展多國加值併貨模式，擴大轉口貿易貨

源，使自由港區對貨主更具黏滯力等營運模式，藉由該等營運模式運作，將可奠定臺灣港群

邁向國際物流加值港口之基石，有助於發展臺灣為區域運籌樞紐。 

三、依「自由貿易港區設置管理條例」第 7 條規定，國際航空站、國際港口管制區域內、外之公私

有土地管理機關、所有權人或使用人，得擬具開發可行性規劃報告及營運計畫書送國際航空

站、國際港口之管理機關，並由主管機關經徵詢所在地方政府及財政部意見後，核轉行政院

核定設置為自由港區。該等土地如需向土地主管機關申請劃設編定為適當用地者，應於提出

申請核定自由港區前，先行申請劃設編定。又土地劃設編定之部分，如有涉及擬定或變更都

市計畫者，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將配合加速審議。至於自由港區周邊之土地，如有涉及土

地使用變更且由低強度使用提升為高強度使用之情形，為符合獲利歸公之公平正義原則，內

政部得依「都市計畫法」第 27 條之 1 規定，要求土地權利關係人提供或捐贈變更範圍內之公

共設施用地、可建築土地、樓地板面積或一定金額予當地地方政府或鄉、鎮、縣轄市公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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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避免土地增值利益遭投機人士壟斷。 

四、至黃委員建議自由港區內外勞薪資與基本工資脫鉤一節，因涉及我國法律規定、國際公約之解

釋、國際間因勞動條件不同吸引外勞來臺工作之誘因及是否有助於提升我國產業競爭力等議

題，行政院勞委會等機關正審慎研議中。 

（三十三）行政院函送顏前委員清標就臺中市建設財源問題所提質詢之書

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1 年 12 月 4 日院臺專字第 1010073797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2-8-767） 

顏前委員就臺中市建設財源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有關機關查復如下： 

一、因應地方改制，財政部經重新通盤檢討「公共債務法」修正草案，賦予改制後地方政府之合宜

自治能量，帶動區域均衡發展，衡平升格直轄市業務轄區職能擴大之施政需要，及兼顧財政

自我努力之精神，以達財政永續目標。該修正草案經行政院第 3324 次會議討論通過，並已函

請貴院審議。 

二、縣市升格改制之用意在於資源整合運用，使財政收支運用更具效益，唯有財政自我負責，厲行

各項開源節流措施，方能有效改善財政問題。惟，於未完成「公共債務法」及「財政收支劃

分法」修法前過渡期間之地方財務需要，財政部前已會同行政院主計總處研擬因應措施，調

整中央統籌稅款分配比例，並由該總處透過一般性及專案性補助款予以調劑及挹注地方財源

。又依「地方制度法」第 87 條之 3 第 3 項規定，縣（市）改制或與其他直轄市、縣（市）合

併改制為直轄市時，其他直轄市、縣（市）所受統籌分配稅款及補助款之總額不得少於該直

轄市改制前。爰就 99 年度改制年以後各年度地方政府獲配財源少於 99 年度之差額增編保障

財源補助，即地方政府獲配中央統籌分配稅款及一般性補助款之合計數如已達或超過 99 年度

獲配水準，則無法獲得保障財源補助。 

三、經依上開原則，100 年度對臺中市整體協助財源 387.78 億元，較 99 年度 265.36 億元，增加

122.42 億元或 46.1%，如扣除改制為直轄市新增之法定經費 85.9 億元後，仍較 99 年度增加

36.52 億元或 13.8%。又 100 年度中央對臺中市協助財源基礎雖已墊高，惟 101 年度之協助財

源 412.41 億元，仍較 100 年度繼續增加 24.63 億元，約增 6.4%，平均每年約增 10.9%，成長

幅度為 5 都之冠。 

（三十四）行政院函送丁委員守中就 Google 搜尋引擎所訂隱私權政策，

強迫使用者同意分享個人資料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

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1 年 12 月 4 日院臺專字第 1010073804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2-8-774） 

丁委員就 Google 搜尋引擎所訂隱私權政策，強迫使用者同意分享個人資料問題所提質詢，經


